
宜蘭縣政府第754次縣務會議紀錄
時間：中華民國107年 7月 17日(星期二)上午8時30分

地點：本府第三會議室

主席：陳代理縣長金德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葉秀敏、彭騰進

出席人員：本府各單位主管、所屬機關主管(如簽到表)。

請假人員：消防局徐局長松奕、工務處陳處長春錦

壹、會議開始，縣長親自說明今天佈達主管背景資料。
貳、警察局辦理晉陞二線四星職務同仁授階典禮

吳清海、蔡松本、廖錦程、張志清、黃文泰、汪國良、鄭瀚
鎮、游春乾、葉佳紘、張泰銘、陳振亮。

參、報告事項
一、確認第753次會議紀錄：無修正意見，紀錄確定備查。
二、確認歷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各局、處辦理情形：已辦理完

畢者，同意結案；未辦理完成者，請積極辦理。
三、各局、處重要事項報告：
財政處林處長嘉洋報告：

以下 2 件墊付案及 1 件財產處分案，本次縣務會議通過
後，請提案單位速送縣議會審議，倘案件有急迫性，務必
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意：

本府暨所屬機關所提墊付案明細表

單位(機關) 辦理項目

農業處 辦理「107年建構地區稻米產業鏈-食米驗證管理暨提升稻米產
業競爭力計畫」經費

工商旅遊處
辦理「前瞻計畫─城鄉建設─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─營造友善
自行車道─宜蘭縣羅東鎮十六份圳堤頂自行車道景觀照明工程經
費

縣有財產處分案明細表

項次 類　別 辦　理　項　目 備　　　　　註

1 處分案
處分三星鄉天山段 120地
號縣有土地。

一、讓售案。
二、面積：225.19 m2。
三、鄉村區─乙種建築用地。
四、承租人：游源溪。
五、107年公告土地現值：13,100元/m2。

陳代理縣長金德裁示：
本案通過，請提案單位速送縣議會審議。

四、專案報告：
工旅處李處長岳儒報告：

2018宜蘭情人節。(詳簡報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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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代理縣長金德裁示：
1、今年情人節活動地點位處羅東、三星、冬山等三鄉鎮
交界，附近有分洪堰公園、安農溪及兩側高灘地，地
理位置良好，為使活動順利進行，情人節活動燈飾，
應於活動前兩個禮拜設置完成，俾利民眾晚上至此遊
憩，又避免野餐地點之草地潮溼，請工旅處規劃設置
相關設備，以利民眾使用。

2、至於水上舞台及臨時搭設之鵲橋等設施，務必注意安
全，晚會節目應精彩可期，宜再投入資源，豐富活動
內容及宣傳作業，俾能營造活動熱度及參與廣泛度。

肆、討論事項：
一、訂定「宜蘭縣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」草案。(農業處提)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二、修正「宜蘭縣山坡地水土保持案件審查及核發證照收費標
準」草案。(工務處提)
決議：
(一)第四條「...，應敘明補換(發)之理由，...。」修正

為「...，應敘明補(換)發之理由，...。」
(二)照修正意見通過。

三、修正「宜蘭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接水接電辦
法」第六條草案。(建設處提)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四、修正「宜蘭縣天然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」草案。(社會處
提)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伍、散會：上午 9時3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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